
青岛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指挥部
青招字 〔2020〕5号

关于印发 《青岛市鼓励总部企业发展

若干政策》的通知

各区 (市)人民政府、西海岸新区管委、保税港区管委、高新区

管委、省级以上经济园区管委,市直各专业招商团队有关部门:

为促进我市总部经济发展,根据 《青岛市实施现代产业

精准招商政策措施》(青招促字 〔2017〕2号)精神和市委、

市政府工作安排,现将 《青岛市鼓励总部企业发展若干政

策》印发你们,请结合本区市、部门实际认真组织执行。

青岛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指挥部

2020年7月30日

(联系人:田业长　王　舰　联系电话:85919105　8591876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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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鼓励总部企业发展若干政策

第一条　注册落户。在我市新注册的总部企业,实缴注

册资本10亿元以下、1亿元以上的,给予不高于1000万元

一次性补助,20亿元以下、10亿元以上的,给予不高于

2000万元一次性补助,20亿元以上的,给予不高于4000万

元一次性补助。以上补助资金自总部企业实际产生地方财政

贡献年度起三年内兑现到位,不高于其三年地方财政贡献总

额,由市、(区)市两级按财政体制负担。

第二条　经营贡献。在我市新注册设立或新引进且经认

定为总部企业的,自认定之日起按照认定后第一个完整年度

所产生地方财政贡献总额50%给予补助,后两年分别按企

业所产生地方财政贡献总额25%给予补助;由市、(区)市

两级按财政体制负担。

第三条　产业链招商。总部企业对产业链引进的总投资

超过1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的产业链上下游关键配套项

目,分别给予引进企业3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的奖励。

第四条　房产补助。在我市新注册设立或新引进落户的

总部企业自认定之日起,由所在区市给予提供办公、营业用

房支持或对其自建、购置、租赁办公、营业用房的费用给予

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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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　企业发展。对我市认定的总部企业,首次入选

“世界500强”“中国500强”“中国软件100强”“国家规划

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”“山东100强”的,分别给予1000万

元、300万元、200万元、200万元、100万元奖励;对年营

业收入首次超过500亿元、100亿元、50亿元、30亿元的

总部企业,分别给予经营者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、

20万元奖励。

第六条　存量总部贡献。在我市注册的企业因新设总部

功能、调整核算方式被认定为总部企业,自认定之日起,3
年内申报奖励的,以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度地方财政实得部分

为基数,按申报年度增加部分给予50%补助。由市、 (区)

市两级按财政体制负担。

第七条　人才政策。支持总部企业将奖励资金的10%
奖励给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(指董事长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

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

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)。支持总部企业将奖励资金的10%
奖励给企业专业技术人才 (指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

格、技师职业资格、博士以上学位的专业骨干人员或其他具

有较高专业素养、贡献突出的人才)。总部企业人才奖励主

要用于个人业务创新、房租补贴、学习培训等支出。对总部

企业中符合青岛市人才政策规定条件的专业人才,在办理居

留和安家落户、职称评审、子女就学、住房、医疗保障等待

—3—



遇方面,可申请享受青岛市引进人才的相关优惠政策。

第八条　省级认定奖励。按 《山东省总部机构奖励政策

实施办法》获山东省认定的我市总部企业,一次性奖励500
万元。

第九条　资金便利化。可按照有关外汇管理规定,开展

集中运营管理境内外资金,办理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集中管

理、经常项目资金集中收付和轧差净额结算等业务。鼓励总

部企业通过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和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

中收付等通道,完成集团资金集中运营管理,提高资金使用

效率。

第十条　出入境便利化。经总部企业邀请,需多次临时

入境的外籍人员,可申请办理入境有效期不超过1年,停留

期不超过180日的多次签证;经总部企业邀请,需临时来本

市的外籍人员,应当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入境签证,时间

紧迫的,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,向入境口岸申请签证入境;

经总部企业聘请,需在本市长期工作的外国人,取得有效的

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后,可申请办理相应期限的外国人工作

类居留许可。总部企业外籍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按

有关规定可申请办理 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》。

　青岛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指挥部 2020年7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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